


附件 

（第一款所指者） 

中成藥名稱的命名規則，以及包裝、標籤及說明書的技術要求 
 

1.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市場流通的中成藥的名稱、包裝、標籤及說明書必須符合本

技術性指示的要求。 

2. 中成藥名稱的命名規則 

2.1 中成藥名稱由通用名稱及用於識別而加上的商標、標誌或其他識別標誌

組成。  

2.2 中成藥的名稱須符合第 46/2021 號行政法規《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

冊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第二款的規定。 

2.3 中成藥名稱不應使用誇大、自詡、不切實際的用語。 

2.4 中成藥名稱不得使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範的物種名

稱命名，但收載於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主管當局制定的藥典、標準或處方

集的中成藥名稱除外。 

2.5 中成藥名稱中所採用的具有文化特色的用語應當具有明確的文獻依據或

公認的文化淵源，並避免誇大療效。 

3.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的技術要求 

3.1 為加強中成藥全生命周期的動態管理，註冊持有人應對中成藥包裝、標

籤及說明書內容的正確性與準確性負責，並應追蹤中成藥上市後的安全

性、有效性的情況，必要時應向藥物監督管理局及時提出修改中成藥包

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與中成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關資訊的申請。 

3.2 語言規範 

3.2.1 中成藥的包裝、標籤及說明書須以中文或葡文書寫。 



3.2.2 第 3.2.1 點的規定不影響同時以其他語言標示有關資料，但須提交

經原產國或地區又或來源國或地區的中成藥持有人、中成藥註冊申

請人或註冊持有人確認的中文或葡文譯本。 

3.3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須符合第 46/2021 號行政法規《中藥藥事活

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不得含有虛假和誤導

的資訊，亦不得含有具宣傳性質的資訊或獲得該等資訊的途徑。 

3.4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資料的書寫規範 

3.4.1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資料內容必須清晰及易讀、文字必須

規範、準確、簡練、通順，任何手寫資料不被接受； 

3.4.2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所載文字的大小、字體以及文字與背

景顏色及設計的對比必須確保有關資料的可讀性； 

3.4.3 在印刷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時應避免使用容易褪色的顏料； 

3.4.4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的度量衡單位必須以國際單位標示。 

4. 中成藥包裝或標籤必須具備的資料 

4.1 在中成藥外包裝上，又或當中成藥無外包裝時，其內包裝上應載有下列

資料： 

4.1.1 名稱，包括中成藥名稱及通用名稱； 

4.1.2 中成藥的成分； 

4.1.3 劑型； 

4.1.4 投藥途徑及用法用量； 

4.1.5 功能主治或適應症； 

4.1.6 包裝規格及倘有的獨立包裝的數量； 

4.1.7 貯存條件和方法； 



4.1.8 中藥製藥廠名稱，又或註冊持有人的姓名或商業名稱； 

4.1.9 原產地或來源地； 

4.1.10 有效期； 

4.1.11 生產批號； 

4.1.12 註冊編號； 

4.1.13 按情況標示“處方藥物”或“樣品”用語； 

4.1.14 倘有的注意事項。 

4.2 上述第 4.1.10 點所指的有效期，須以下述任一方式標示，並至少包含年

份及月份： 

4.2.1 有效期至（年/月）或（月/年）； 

4.2.2 生產日期及有效期（以年數或月數表示，如 2 年或 24 個月）。 

4.3 如中成藥同時有外包裝及內包裝，內包裝至少須標示上述第 4.1.1 點、

4.1.10 點及 4.1.11 點所指資料。 

4.4 如未能於包裝或標籤上詳細標示第 4.1.2 點、4.1.4 點及 4.1.5 點所指資

料，須在說明書標示。 

4.5 上述第 4.1.12 點及 4.1.13 點所指的資料可以自黏紙標示；針對上述第 4.1

點內其他各項資料，除特殊且獲有關註冊持有人同意及經藥物監督管理

局許可的情況外，必須以印刷的方式在中成藥的包裝或標籤上標示資

料。 

5. 中成藥說明書必須具備的資料 

5.1 中成藥說明書上應載有下列資料： 

5.1.1 第 4.1.1 點至 4.1.8 點所述資料； 



5.1.2 用藥注意事項： 

5.1.2.1 倘有的藥物交互作用； 

5.1.2.2 倘有的對孕婦、哺乳期婦女、兒童及老人等特殊人群的影響； 

5.1.2.3 倘有的對駕駛及操作機械能力的影響； 

5.1.2.4 倘有的較常見或嚴重不良反應、過量用藥或中毒症狀的應對

措施； 

5.1.2.5 倘有的自容器首次開封的使用期。 

5.1.3 倘有的不良反應及禁忌症。 

5.2 如無說明書，上述第 5.1 點所述資料應載於中成藥的包裝或標籤上。 

 


	1.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市場流通的中成藥的名稱、包裝、標籤及說明書必須符合本技術性指示的要求。
	2. 中成藥名稱的命名規則
	2.1 中成藥名稱由通用名稱及用於識別而加上的商標、標誌或其他識別標誌組成。
	2.2 中成藥的名稱須符合第46/2021號行政法規《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第二款的規定。
	2.3 中成藥名稱不應使用誇大、自詡、不切實際的用語。
	2.4 中成藥名稱不得使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範的物種名稱命名，但收載於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主管當局制定的藥典、標準或處方集的中成藥名稱除外。
	2.5 中成藥名稱中所採用的具有文化特色的用語應當具有明確的文獻依據或公認的文化淵源，並避免誇大療效。

	3.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的技術要求
	3.1 為加強中成藥全生命周期的動態管理，註冊持有人應對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內容的正確性與準確性負責，並應追蹤中成藥上市後的安全性、有效性的情況，必要時應向藥物監督管理局及時提出修改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與中成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關資訊的申請。
	3.2 語言規範
	3.2.1 中成藥的包裝、標籤及說明書須以中文或葡文書寫。
	3.2.2 第3.2.1點的規定不影響同時以其他語言標示有關資料，但須提交經原產國或地區又或來源國或地區的中成藥持有人、中成藥註冊申請人或註冊持有人確認的中文或葡文譯本。

	3.3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須符合第46/2021號行政法規《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不得含有虛假和誤導的資訊，亦不得含有具宣傳性質的資訊或獲得該等資訊的途徑。
	3.4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資料的書寫規範
	3.4.1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資料內容必須清晰及易讀、文字必須規範、準確、簡練、通順，任何手寫資料不被接受；
	3.4.2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上所載文字的大小、字體以及文字與背景顏色及設計的對比必須確保有關資料的可讀性；
	3.4.3 在印刷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時應避免使用容易褪色的顏料；
	3.4.4 中成藥包裝、標籤及說明書的度量衡單位必須以國際單位標示。


	4. 中成藥包裝或標籤必須具備的資料
	4.1 在中成藥外包裝上，又或當中成藥無外包裝時，其內包裝上應載有下列資料：
	4.1.1 名稱，包括中成藥名稱及通用名稱；
	4.1.2 中成藥的成分；
	4.1.3 劑型；
	4.1.4 投藥途徑及用法用量；
	4.1.5 功能主治或適應症；
	4.1.6 包裝規格及倘有的獨立包裝的數量；
	4.1.7 貯存條件和方法；
	4.1.8 中藥製藥廠名稱，又或註冊持有人的姓名或商業名稱；
	4.1.9 原產地或來源地；
	4.1.10 有效期；
	4.1.11 生產批號；
	4.1.12 註冊編號；
	4.1.13 按情況標示“處方藥物”或“樣品”用語；
	4.1.14 倘有的注意事項。

	4.2 上述第4.1.10點所指的有效期，須以下述任一方式標示，並至少包含年份及月份：
	4.2.1 有效期至（年/月）或（月/年）；
	4.2.2 生產日期及有效期（以年數或月數表示，如2年或24個月）。

	4.3 如中成藥同時有外包裝及內包裝，內包裝至少須標示上述第4.1.1點、4.1.10點及4.1.11點所指資料。
	4.4 如未能於包裝或標籤上詳細標示第4.1.2點、4.1.4點及4.1.5點所指資料，須在說明書標示。
	4.5 上述第4.1.12點及4.1.13點所指的資料可以自黏紙標示；針對上述第4.1點內其他各項資料，除特殊且獲有關註冊持有人同意及經藥物監督管理局許可的情況外，必須以印刷的方式在中成藥的包裝或標籤上標示資料。

	5. 中成藥說明書必須具備的資料
	5.1 中成藥說明書上應載有下列資料：
	5.1.1 第4.1.1 點至 4.1.8點所述資料；
	5.1.2 用藥注意事項：
	5.1.3 倘有的不良反應及禁忌症。

	5.2 如無說明書，上述第5.1點所述資料應載於中成藥的包裝或標籤上。




